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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说 明 

 

1. 检测报告页码、检验检测专用章、骑缝章、授权签字人签字齐全时生效； 

2. 本报告中检测数据、分析及结论未经我机构许可不得转借、抄录、备份； 

3. 未经本机构批准，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报告；复印检测报告未盖检验检测专用章、骑缝章无

效； 

4. 报告涂改无效； 

5. 本机构不负责抽样(如样品是由客户提供)时，结果仅适用于客户提供的样品； 

6. 若有异议，请于报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书面向本单位提出，逾期视为无异议； 

7. 来自外部提供者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以“#”标注； 

8. 若有污染源排气筒高度由客户提供，本报告不对其准确性负责； 

9. 本报告只对本次采样/送检样品检测结果负责，报告中若有附限值标准均为客户提供，仅供参考。 

 

 

 

 

公司名称：内蒙古华测质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鸿盛工业园区内蒙古银宏生命健康产业园7号楼 

联系电话：0471-3906008 

 

 

 

 

 

     

客户信息：朱佳林 18404705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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